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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能源”或“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对本次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

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1、美锦能源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盛化工”）拟向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徐泓博”）提供3,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期限3年，年利率5%； 

2、履行的审议程序：经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特别风险提示：为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华盛化工将与清徐泓博签订正式

的借款协议，并密切关注其经营和财务状况，清徐泓博的另外两个股东山西梗阳

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的

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美锦能源于2022年3月2日召开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

化工向清徐泓博提供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期限3年，年利率5%，财务资助款项

主要用于满足清徐泓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清徐泓博建设项目是华盛化工所在园

区的配套环保项目，主要负责华盛化工和园区内其他相关企业的污水处理。清徐

泓博的另外两个股东山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分

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的财务资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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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5日； 

住 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清徐经济开发区开南路02号； 

法定代表人：王安康；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污泥处置；污水处理工程设计；环保技术研发及推广

；环保工程施工；环保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40%，山西梗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持股40%，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0%。 

经查询，清徐泓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与清徐泓博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合计 340,011,534.83 445,771,986.64 

负债合计 233,769,129.72 283,424,154.88 

净资产 106,242,405.11 162,347,831.76 

 2020年度 2021年 1-9月 

营业收入 522,890.32 5,083,605.96 

净利润 -255,510.79 -1,894,5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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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2021年度内，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11,730万元，1,895万元到期并按期

归还，其余尚未到期。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1、山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米景轩； 

成立日期：2018-05-18；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南营留焦化厂办公室 2层； 

经营范围：焦炭生产；煤制品加工；煤炭、煤制品、煤焦副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碳素制品、石墨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通讯器材、消防设备、照明

设备、矿用产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不含贵

稀金属）、工业硅、增碳剂、润滑油、铁矿粉的购销；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梗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查询，山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2、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永明； 

成立日期：2018-11-08；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经济开发区亚鑫工业园 1号； 

经营范围：焦炭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焦炭生产，煤制品加工，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品）的生产与销售，洗选精煤，钢材、建材、机电

设备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5%，山西亚鑫投资有限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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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15%。 

经查询，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四、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1、提供财务资助对象：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提供资助方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清徐泓博提供借款。 

3、资助金额：3,000万元。 

4、资助期限：3年。 

5、年利率：5%。 

五、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本次财务资助款项主要用于满足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本次财务资助额度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为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华盛化工将与清徐泓博签订正式的借款协议，并

密切关注其经营和财务状况，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3、为最大限度降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清徐泓博的另外两个股东山

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

比例的财务资助。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华盛化工本次为清徐泓博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参股公司

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财务资助期间，华盛化工能够对清徐泓博的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有效管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本次向

清徐泓博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参股公司项目的正常开展，未损害公司利益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财务资助期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

将对清徐泓博进行有效管控，其风险可控；董事会在审议财务资助事项时，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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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故我们同意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清徐泓博提供财务资助。 

八、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包含本次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累计金额12,8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的1.28%，无逾期未收回金额。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资助事项具有合理背景，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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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高吉涛                        林郁松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